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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政府采购政策

14.1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

的规定，本公司参加 （驻马店市消防救援支队） 的（驻马店市消防救援支队河南省消防

救援总队“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驻马店支队装备配备项目（第二批）+驻政采购-

2024-11-23E）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

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北斗有源终端），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北京华辰北斗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从业人员 36 人，营业收入为1904.7万元，资产总额为2295.3 万元，属于 （小

型企业）；

2. （泛光灯），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 （湖北鑫光众晟科技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36 人，营业收入为 1653.81 万元，资产总额为869.1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3. （救生照明线），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 （浙江光塔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18 人，营业收入为 376 万元，资产总额为493.6 万元，属于 （微型企业）；

4. （可燃气体探测仪），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 （深圳市万安迪科技有限

公司），从业人员25 人，营业收入为 3239.7万元，资产总额为3813.3 万元，属于 （小

型企业）；

5. （热成像仪），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 （北京中商鼎盛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19人，营业收入为 3597 万元，资产总额为2954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

6. （手持电台），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 （力声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180人，营业收入为 5950万元，资产总额为15515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7. （卫星电话），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 （深圳市云天智能通讯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34 人，营业收入为 9003.17 万元，资产总额为5892.86万元，属于 （小型企

业）；

8. （消防员呼救器后场接收装置），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 （南京正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112 人，营业收入为 7324.74万元，资产总额为11254.90万

元，属于 （小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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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小型移动照明灯组），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 （湖北鑫光众晟科技有

限公司），从业人员36 人，营业收入为 1653.81 万元，资产总额为869.1 万元，属于 （

小型企业）；

10. （月球灯），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 （湖北鑫光众晟科技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36 人，营业收入为 1653.81 万元，资产总额为869.1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11. （指挥视频终端），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 （华平智慧信息技术(深圳)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50人，营业收入为 4604.60万元，资产总额为7504.64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

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全称并加盖公章）河南惠思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日 期：2024年12月18日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

不填报。

注：

1.该声明函是针对中小微型企业的，非中小型、微型企业不用提供该声明。

2.根据《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

46号）、《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及

最新现行文件的规定，对于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的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对

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 2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中小企业与大企

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大企业存在直接控股、 管理关系的除外。在货物采购项目中，

投标人提供的货物既有小型和微型企业制造的货物，也有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制造的货物，

不享受价格比例扣除规定。 监狱企业（制造商）视同小型、微型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制造商）视同小型、微型企业，小微企业产品和监狱企业产品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产品

只给予一次价格扣除，不重复给予价格扣除。中小企业的认定标准按《中小企业划型标准

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文件执行，投标人应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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